
立法會CB(4)246/17-18(01)號文件

香港添罵器美道二號

政府總部西翼二十二樓 '2: ;? 
• TOURISM 

月 I COMMISS /ON 
:ztfJ!!:靜鈴。叫e.( .' LlM(2) to TC CR T 1I22/2/2的叫 t 且在監事務害
蔚Pl!JI$M均1Ir R哩r.' LS/B/ 12/ 16- 17 ' • 

香港中區

立法會道 l 號

立法會綜合大樓

立法會秘書處

法律事務部

助理法律顧問

譚淑芳女士

譚女士:

(譯本 )

《 旅遊業條例草案 〉

22/F, West Wing, 
Central Government OjJìces 
2 Tim Mei Avenue, Tamαr 

Hong Kong 

電話聽聽Te/. No..' 2810 3728 
傳真號噶Fa耳 No..' 2801 4的S

閻下 2017 年 10 月 20 日的信件收悉 。 關於閣下就〈旅遊業

條例草案} ( { 條例草案 } )的進一步觀察，我們的回覆如下 。

A. 與現行規管制度的比較(關於閣下信中第 1 至 5 段)

規管網上旅行代理商(關於閣下信中第 1 及 2 段)

2. 就來信第 1 段 ， 閣下請我們考慮是否適宜在〈條例草案 〉

中加入條文 ， 列 出旅遊業監管局 (旅監局 )斷定某人是否向香港的

公眾「積極推廣」其旅行代理商業務時應考慮的因素/準則 。 據

我們了解 ， {證券及期貨條例} (第 571 章)及《保險公司條例〉
(第 41 章 )均用到 「積極推廣 」 的概念 ， 但並沒有一張列出所有

考慮因素/準則的清單 。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和保險業監

管局 ， 均須考慮、整體經營活動的性質 ， 以斷定某人是否從事 「積
極推廣 」。 依據相 同原則，旅監局將來須考慮整體經營活動的性

質，以斷定某人是否向香港的公眾「積極推廣」其旅行代理商業

務。由於旅監局須靈活應付 日 後科技進步等市場情況變化，因

此， 我們認為不宜在 〈條例草案〉中列出確實因素/準則 。 某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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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從事「積極推廣 J '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個別個窯的有關事實

及情況。

3. 就來信第 2(a)段，閣下建議我們考慮如《證券及期貨條
例> (第 571 章)第 115 條般，在《條例草案》第 4( 1 )(b )(i i)條(即
「在香港境內或從香港境外，向香港的公眾積極推動任何[出境]

業務活動 J )加人「不論由他本人或由另一人代他」的字句。我

們會考慮在第 4( 1 )(b )(ii)條加人「不論是否透過另一人」的無性

別色彩字句。

4. 就來信第 2(b)段，閣下查詢香港境外的網上旅行代理商透

過「搜尋引擎市場推廣 J (search engine marketing)(即宣傳訊息只
會在顧客於互聯網上進行有關提供交通/住宿的搜尋時才會突然

出現)宣傳其旅行代理商業務，會否被視為肉香港的公眾「積極

推廣 J '以及若該人利用搜尋引擎(如 Yahoo 及 Google)作付費或
不用付費的宣傳會否有分別。正如上文第 2 段所述，旅監局須考

慮、董盟經營活動的性質，以斷定某人是否向香港的公眾「積極推

廣」其旅行代理商業務。單憑某人使用「搜尋引擎市場推廣」此

舉本身，並不構成該人向香港的公眾積極推廣其業務活動的確

證。旅監局須考慮涉及「搜尋引擎市場推廣」的各種因素，包括

(但不限於)該人有否在其網站上使用特定轄區的域名、該人有否

使用地理標記(geo-tagging)以吸引來自香港的流量到訪其網站、

其網站是否以中文為語吉並附有以港元標價的旅避產品等。

適用於網上推佇代理商的牌照攔軍主(關於閣下信中第 3 及 4 段)

5. 關於閣下信中第 3 及 4 段的查詢，我們會在對《條例草

案〉委員會在 2017 年 10 月 27 日會議上所提事項及旅遊業界在

會議先後所提意見的綜合回應中一併固覆。

關於宣傳品的發布的擬議罪行(關於閣下信中第 5 段)

6. 就來信第 5 段，閣下查詢如某人提供超連結接連無牌網上

旅行代理商的網頁，會否構成發布宣傳品，並因而觸犯條第 165

條所訂的罪行。我們仍在研究有關事宜，將另行回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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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規管旅遊業界的不良行為(關於閣下信中第 6 至 7 段)

7. 就來信第 6 段，閣下查詢旅監局有何方法執行行政措施，

以及援用紀律處分機制以制裁不遵守行政措施的行為。根據《條

例草案〉第 68 條，旅監局「可為確定持牌人是否遵守、己遵

守、或相當可能遵守本條例中的規定的目的，進行查察 J (組體

為本文所加，以示強調)。根據第 72 條，如有以下情況，旅監局

「可進行調查 (a)該局接獲第 71 條所指的投訴[有關條文為:

『任何人可向旅監局作出投訴，指稱...某人己違反本條例中的規

定.JJ ] ;或 (b)該局合理地懷疑...某人己違反本條例中的規定 J (粗

體為本文所加，以示強調)。關乎持牌人遵守指引、指令或行為

守則(統稱 「行政措施 J )的第 55 條乃《條例草案〉中的規定，

以使旅監局具法定權力，就懷疑持牌人違反有關行政措施的個案

進行查察及調查。第 97 條相應地就循《條例草案〉第 7 部所載

的紀律程序處理有關違規個案，訂定條文。

8. 就來信第 7 段，閣下查詢持牌人的何等作為或行為會損害

香港旅遊業界的聲譽，或有迫切風險損害香港旅遊業界的聲譽，

以及旅監局發出的指引或行為守則會否列明有關的準則。持牌人

的作為或行為會否損害、或會否有迫切風險損害香港旅遊業界的

聲譽，將視乎每宗個窯的實際情況。我們預計旅監局會考慮所有

相關因素，包括(但不限於) :持牌人的作為或行為及其對旅客的

影響，包括因此而造成的旅客傷亡、持牌人的作為或行為被香港

境內及境外大眾傳媒報道是否廣泛及其對香港聲譽造成負面影響

的程度、持牌人採取的任何補救行動及其影響等。

9. 此外，閣下在來信第 7 段查詢旅監局發出的指引或行為守

則會否列明上述有關準則。旅監局可考慮透過指引列出上述關於

斷定持牌人的作為或行為會否損害、或會否有迫切風險香港旅遊

業界的聲譽的因素。然而，我們就此需要保留彈性，讓旅監局在

規管持牌人的作為或行為時，能夠應付既無法輕易亦不能完全知

曉旅行代理商在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時的種種情況。上述指引須

採用較廣泛的用語。

C. (旅行代理商條例) (第.218 章)下的現行附屬法例(關於闇

下信中第 8 段)

10. 就來信第 8 段，閣下建議為清晰起見，在《條例草案}中

加入條文，廢除根據〈旅行代理商條例) (第 218 章)所制定的所
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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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附屬法例。我們對此不持異議。

11. 如有進一步查詢或意見，請與我們聯絡。

連盟主

旅遊事務專員

(吳梓聰 代行)

副本致:律政司司長(經辦人:林少忠先生及陸璟值先生)
法案委員會秘書

2017 年 11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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